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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
杜沛宜

摘 要 自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网络的发展前所未有。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人们的交往、信息的传播、知识的传承

很大一部分依靠互联网。但网络知识产权不断发生，侵权方式多样、复杂，追责难上加难。研究此问题，对网络知识产权的

保护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网络 知识产权 保护 法律

作者简介：杜沛宜，中国政法大学 2010级在职研究生，诉讼法学研究学院民商法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022-02

自计算机问世以来，信息传播方式日新月异，从QQ到飞信、

到MSN、到微信、到微博，网络受众越来越多。互联网本身容纳

了丰富的信息量、迅捷的传输速度、极大的传播范围，是现代社会

人们的重要交流方式和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具有传统媒介无法

替代的优越性。然而，网络技术显然打破了原有的媒体传播格

局，在带给人们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同时，也使权利的分配

和利益的分配发生了变化。只有加强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才

能使网络秩序良好运行，才能使人们更好的使用网络。

一、网络知识产权概述

“创意经济将成为 21世纪的黄金产业，政策制定者应重视知

识产权的保护，尤其是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英国创意产业之

父、创意集团和创意商学院的主席约翰·霍金斯在 2005上海知

识产权国际论坛上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知识是一种

无形的资产，因此知识可以产生价值、可以成为交换的商品。利

用知识的投入换来报酬便产生了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是以无形

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由于价值高，侵权事件屡见不鲜。知识经

济必然带来知识产权保护上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许多发生在技术

发展迅速的网络应用上。网络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便应运而生。

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信息时代的迅

猛发展导致传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遭受巨大的冲击。传统知识

产权的保护一把通过民事诉讼完成。而在网络环境下，知识的表

现为数字化、公共化、无国界化等一些新的特点。一旦侵权发生，

举证困难，无法维权。由于网络受众不特定且人数众多，而我国

对网络知识产权的立法保护落后于实践发展，因此人们保护意识

不够，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持一种漠视的态度。

二、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表现

上文已提到，基于网络时代的特殊性，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

也有特殊表现。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网页、网站抄袭复制

现代社会，个人有网页，政府有网页，公司有网页。而每一个

网页都是一个个体生活、思想的汇聚。一个网页一般都是由文

字、图画、录音、活动影像等多媒体的元素构成。而其中的每个元

素都是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由于网络运营商的技术不够成熟

或者缺乏保护意识，致使抄袭和复制不断发生。

（二）免费上传和下载

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将他人作品上传到虚拟空间需要得到

作者的授权，支付一定的报酬。而大部分的网站并没有经过此程

序便随意上传他人学术论文、音乐作品、摄影作品、录像作品等。

相当于上传，下载侵权的情况更为普遍。将网络运营商上传

的他人作品下载或者他人在网络上原创的作品下载，未得到权利

人的许可，又不属于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时，就已经构成了

侵权。

（三）非法链接侵权

网络链接可以增加网站服务的多样性，同时节省成本，其优

越性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普通链接一般不够成侵权，而当提供

链接通道的服务者在知道链接指向的是侵权作品时，有义务及时

停止链接通道服务以“抑制侵权”，否则构成网络知识产权的帮助

侵权。

（四）域名抢注

在知名商标、商号等未注册域名之前，未经许可抢先将其注

册为域名，而注册者并不使用，仅仅为出售、出租或转让以谋取利

益。当然，不乏有居心叵测者为损害他人名誉而恶意抢注。

以上仅是几种常见的侵权方式，除此之外，P2P软件侵权、网

络游戏侵权等也时有发生。

三、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

（一）立法现状

目前国际社会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途径有两种，一是法律手

段；二是技术手段。技术手段并不牢不可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

展，会有更新的技术破解保护技术。因此法律的保护才是真正的

解决之道。

世界贸易组织所指定的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

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版权条约》和《录音制品条约》，早就

成为世界各国制定本国相关法律的重要参考依据。美国也于 1998

年通过了《数字千年着作权法》，欧盟也已适时的颁布了《信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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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版权指令》。当然，我国也在致力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立足

本国国情并努力与国际接轨，寻求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为越来

越繁荣的网络知识产权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我国早就

于 2001年修改了《着作权法》。2005年，首次发布的知识产权保

护白皮书中，提出建设“创新国家”，以及将打击侵权盗版的剑锋

直戳网络领域。国务院在 2006年出台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

条例》，并且承诺在条件成熟时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

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党的十七大报

告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促进国民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的首要措施,明确提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这

些信息都表明了我国想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决心。

（二）保护对策

网络中的侵权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

根治此问题。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传统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尚

未解决，新型的侵权问题迎面而来。因此要有相应的对策才能很

好的解决此问题。具体来说，应当在法律、技术、宣传、道德等几方

面进行规制。技术手段和道德手段不做过多论述。而宣传手段是

指，通过法律宣传加强人们的产权保护意识，让大众了解产权保护

的必要性，并不是盗版可以节省人们的消费，而是盗版危害的是大

众的利益。最重要的是通过法律手段和制度完善进行保护。

首先，根据我国的国情，适当借鉴WCT中的一些规定，根据

上文所分析的网络版权保护的新特点，适时的赋予网络版权人新

的权利。这些权利主要包括：作品传输权，即网络运营商，具体来

说就是网络在线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征求版权人的同意后，支付

一定的报酬，再通过网络向公众传输作品；禁止反措施权，所谓反

措施，是指对版权人数字技术作品的“加密”进行未经许可的“解

密”。一般来说，解密者是通过解密的方式盗窃版权者的劳动成

果，将作品出卖、出租给无权的复制者进行非法营利，因此持有此

目的的解密者虽然并未直接实施复制行为，但这种解密行为本身

已经构成侵权；权利标示的权利，指赋予版权人在其作品上标识

以数字或者代码显用于彰示版权的权利，所标识的作品未经版权

人许可，即禁止他人使用和删除、更改。

其次，完善立法和制度。应尽快对我国的网络著作权立法和

制度进行完善。首要的是成立能够进行网络著作权保护的相应

的集体管理机构。这种集体管理机构，可以解决国内侵权也可以

解决国际侵权，也可以作为著作权人的发言人同网络运营商就著

作权的授权事宜进行洽谈。这种方式尤其显著的存在价值，一方

面可以大大减少网络运营商与个体的著作权主体进行的洽谈，避

免了这种大量的谈判所带来的时间、精力、物力、人力上的巨大浪

费，一方面也会显著提高个体著作权主体的谈判地位和实力。

再次，应完善证据出示制度，以及进一步加强有效证据的固

定和证据收集。我国的证据法并没有对电子证据做出完善的规

定，司法解释也并没有详细的解释，使得司法实践中电子证据的

使用存在同案不同用的情况。在我国电子证据立法不完善的司

法现实下。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电子证据，QQ聊天记录、复制

痕迹、下载路径、IP地址收集等都应该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但

是必须在不侵犯他人隐私情况下进行收集，具体的操作的方式应

当由立法者进行完善。现今的司法实践中，在一些涉及网络知识

产权的的侵权纠纷中，原告在诉讼之前就有意识对侵权证据进行

固定和收集，并由公证人员对该证据进行现场公证，该做法值得

权利人在维权时借鉴。

最后，对破坏、避开著作权法律措施的行为进行法律责任追

究。法律的运行不在于惩罚，而在于人民的遵守。但是如果破坏

法律规则，势必要受到法律的追责，才能保证法律的良好运行。

因为网络的科技化和高端化，技术人员很容易通过新的手段避开

法律规定。因此，有必要对侵权行为进行打击，使得权利人受损

的权益得到救济。

四、结语

打击网络侵权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也在各国同时进行。但

网络侵权行为屡禁不止，已经成为信息时代发展的禁锢。我国作

为网络大国，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不完善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

国际形象，制度和立法的完善势在必行。网络侵权者有个人、有

单位，他们依托网络虚拟化、可匿名等特点不断实施侵权行为，而

得不到追责。网络受众在利益的趋势下，也对网络侵权行为习以

为常，并不赞同用法律取消此类行为。顽固的大众侵权意识，法

律规制难上加难。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运行成本高、可操作性不

强，致使司法实践中并不能真正予以保护，新问题的出现给立法

者提出了一道艰巨的课题。在现有的条件下，重建网络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的过程中，法律手段、技术手段、普法手段和道德手段是

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这些手段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才能发挥

各自的作用，法律手段是根本，技术手段是保障，宣传手段和道德

手段辅助手段。其中起根本作用的是法律，有必要扩大知识产权

法相关法律的保护范围，制定专门的网络保护法律法规，尽快建

立有关信息上网的审核制度、保密审查措施，尤其是对侵权行为

的确认、取证等都要作出详细可操作性的规定。网络知识产权的

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知识产权立法、行政处理、司法保

护、社会保护等方面，需要应用法律、技术和道德等多种手段加以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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